项目需求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入选供应商在我院医疗管理服务范围内为患者提供服务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我院的相关管理制度。入选供应商应当接受我院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对医院有关部门关于陪护服务质量及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及时整改，对我院提出的改进意见和建议应当予以采纳。
​ 2、入选供应商对在我院医疗服务区域内从事患者陪护服务的人员，统一建立档案进行管理，入选供应商所提供陪护服务人员与我院之间没有任何劳务关系和雇佣关系，医疗护理员的服务收入及工资福利由入选供应商与陪护协商确定，入选供应商与医疗护理员之间的争议纠纷与我院无关。
​  3、入选供应商提供服务方案，并根据需要配备相应数量且具有相关管理经验的专职管理人员，对在我院医疗服务区域内提供服务的人员和服务内容实行管理，定期开展人员资质、工作质量、职责落实、满意度调查等监督，及时报告、处置医疗护理员在服务过程中与患者及其家属发生的纠纷事件并规范其行为。提供服务人员清单。
​  4、入选供应商应积极组织医疗护理员参加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及年度定期考核，所有医疗护理员上岗前须经过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布的培训机构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具备“病患陪护”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服从“六个统一”规范管理（统一登记、统一培训、统一评价、统一着装、统一标识、统一管理）并提供书面保证承诺书。
​ 5、维护医院的利益和声誉，以提升医院的陪护服务质量为目标，做好陪护服务工作。入选供应商在我院医疗服务区域内开展陪护项目管理活动时，不得以我院名义使用印章、标识、标牌、各种宣传资料，不得向患者和家属做出与我院有隶属、代理等关系的误导宣传，入选供应商人员着装配饰也应当明显区别于我院员工所使用的服装及配饰，以免患者及家属产生混淆。

6、陪护与患者或家属发生的纠纷，入选供应商必须积极主动、妥善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因纠纷造成的不良后果与我院无关。

7、入选供应商应提供陪护规范管理服务的流程及制度。
​  （二）服务内容

在科室护士长和注册护士指导下为服务对象提供开展日常生活照护、安全防护、辅助活动等服务，严禁陪护代替护士从事护理技术性操作工作，切实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

①饮食照护。正确执行餐前准备、协助进食（水），掌握进食（水）后的观察注意事项。

②清洁照护。掌握头面部、手部、足部清洁，口腔清洁（含活动性义齿）、床上洗头、沐浴、床上擦浴、修剪指（趾）甲、会阴清洁；协助穿脱、更换衣裤，床单位整理与更换、为卧床病人更换床单。

③睡眠照护。正确掌握睡眠环境的准备、促进睡眠的方法。

④排痰照护。正确运用叩背等协助排痰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⑤排泄照护。正确协助如厕、床上使用便器、更换纸尿裤／尿垫、协助留取大小便标本。

⑥移动照护。掌握常用卧位摆放（平卧位、侧卧位、半卧位、半坐卧位等）：协助更换体位、协助上下床、搬运法、轮椅及平车转运法、辅助用具使用（轮椅、拐杖、助行器）协助肢体功能位的摆放、协助无禁忌症的肢体活动。

⑦压力性损伤预防：正确保持床单清洁干燥、平整、无皱褶、无渣屑，适时的体位变化，病人卧位及翻身时间、皮肤的完整性，正确的翻身技巧，切勿拖拉硬拽，定时翻身，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至少每2h翻身1次），使用气垫床、凉液垫、海绵垫、胶枕、软枕及水胶体、泡沫敷料，避免出现剪切力，改善机体营养，病情允许时，正确协助进行肢体功能锻炼等。

⑧消毒隔离。掌握手卫生、穿脱隔离衣、戴（脱）手套／口罩／帽子的方法、垃圾分类与管理、职业安全与防护、环境与物品的清洁和消毒。

⑨沟通。掌握沟通的技巧与方法、特殊服务对象的沟通技巧。

⑩安全与急救。做好患者安全防护（防跌倒／坠床、意识障碍、误吸、噎食、烫伤、压力性损伤、管路滑脱等）。

医疗护理员要求

年龄满18周岁至60周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近三个月健康体检合格（按照医院新员工入职体检标准）。医疗护理员不能隐瞒精神病病史及传染性疾病病史，患有传染性疾病、化脓性/渗出性皮肤病或其他可能影响患者健康的疾病，应当立即离岗治疗，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

  二、商务要求

（一）收费要求：
应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收取服务费用，陪护服务机构的收费应落实《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中医药局关于加强医疗机构内医疗护理员培训及规范管理的通知》要求，医疗护理员服务的价格按市场调节价执行，接受医院的管理，并将医疗护理员服务的内容、方式、服务价格、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进行公示，并主动告知患者及其家属，价格确定后不能随意改动，确有需要更改的，须经医院同意后方能实行，且节假日不得上浮价格。以下是常规陪护项目：
	序号
	项目
	服务方式

	1
	专人生活照护
	12小时1对1服务

	2
	
	24小时1对1服务

	3
	专人生活照护（能自理4项）
	24小时1对2服务

	4
	
	24小时1对3服务

	5
	
	24小时1对4服务

	6
	专人生活照护（能自理3项）
	24小时1对2服务

	6
	
	24小时1对3服务

	7
	
	24小时1对4服务

	8
	专人生活照护（能自理2项）
	24小时1对2服务

	9
	
	24小时1对3服务

	9
	专人生活照护（能自理1项）
	24小时1对2服务

	10
	班组制（能自理5项）
	24小时三级照护

	11
	班组制（能自理4项）
	24小时二级照护

	12
	班组制（能自理3项）
	24小时一级照护

	13
	班组制（能自理2项）
	24小时特级照护

	14
	班组制（能自理1项）
	24小时特级照护

	15
	班组制（不能自理）
	24小时特级照护


（二）入围服务期：两年。
​（三）考评标准：

（1）考核原则。

医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记录并作为当年的考核依据，合同期内医院若更新考核标准，以医院更新后的标准为准。

（2）考核标准。

考核标准包括：医疗护理员服务考核评价、医疗护理员满意度评价

①医院根据医疗护理员服务考核评价标准，定期及不定期考核医疗护理员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分每月（或陪护每名患者出院时）考核医疗护理员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分为优（达成率≥90%）、良（达成率 85%-89%）、合格（达成率≥80%）、≦79%为不合格，不合格者暂停6个月在我院从事医疗护理员服务工作，由陪护服务机构重新组织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继续上岗。（详见《病房（区）医疗护理服务质量考核标准》）

②满意度评价包括患者（患者家属）满意度及医院职工满意度，医疗护理员服务质量满意度在同一年度内累计3次综合评价为“一般”及以下评价的，由陪护服务机构重新组织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继续上岗。（详见《医疗护理员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表》）

质量反馈及持续改进。

入选供应商每月向医院以书面形式呈报每月检查存在的问题、满意度调查结果、需院方相关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等，共同讨论整改措施，制定下个月检查及管理的重点，如遇特殊情况，入选供应商应随时汇报。

 

